
    古早的時代，人類為了躲避猛獸的威脅，發明了住宅。在當時的功能只能遮

風避雨，談不上藝術。隨著時代的進步、人們的需求，摩天大樓已經在台北城出
現了，但，它並不是我們想要的。 

 「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615地號 

等6筆土地」都市更新單元劃定 
    城市叢林已經看不出我們祖先耕耘這塊土地的精神，為了傳承傳統文化，以

及結合新世代的需求，大賞建設孕薀而生。希望能為建築帶來一股清流。建築藝
術，「大」家鑑「賞」。 

實施單位：    家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開發單位：    晶富建股開發份有限公司 
建築設計：    菊竹建築師事務所 

 中  華  民  國 一 0 0 年 一 月 六 日 



劃定台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615、615-1、616、
619、620、623等六筆地號土地為更新單元說明會 

 

申請人：吳月琴 

預定實施者：家格建設 

辦理單位：台北市政府 

中華民國100年0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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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名：劃定台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615、615-1、 

        616、619、620、623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
 

申請人：吳月琴 
辦理單位：台北市政府 
計畫範圍與面積：本更新單元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師大路與金門 
                街17巷交會轉處 。 
 

  一、計畫範圍：包括台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615、615- 
                1、616、619、620、623等六筆地號土地。 
 

  二、計畫面積：810平方公尺 
 

類別：擬定 
 

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66條、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5條、第6 
          條、第8條、第11條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5條。 



都市計畫圖 



計畫範圍空照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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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部計畫 

本更新單元所屬之細部計畫案為74﹒12﹒11府工二字第57378 
號「修訂和平西路、羅斯福路師大路水源路重慶南路所圍地區 
細部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」。 
 
法定容積率 

本更新單元內之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(住三)及第三種 
住宅區之二(住三-二)，法定建蔽率為45%，法定容積率分為 
225%、400%。 

都市細部計畫 



地籍圖 



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
 
(一)土地使用現況 
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
第三種住宅區(住三)及第三
種住宅區之二(住三-二)，
更新單元內僅有3棟四層樓
建築物大部份作為住宅使用，
臨師大路一、二樓部份出租
作為店面使用。 
 
(二)建築物使用現況 
更新單元內僅有三棟四層樓
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，門牌
計有20戶，屋齡約為45年，
惟屋況老舊，衛生及防災條
件不佳。無電梯無停車位，
年長者進出不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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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單元公私有土地及建物面積統計表 



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意願統計表  



更新課題 
 
  (一)現有建築物老舊窳陋，都市景觀不佳。 
     本更新單元內建築物屋齡超過40年，且建築物外觀老舊 
     窳陋，都市景觀不佳。 
  (二)周邊建築過於密集，開放空間不足。 
    更新單元周邊現有建築物均為早期之建築使用發展過於密 
    集，缺乏鄰里性公共設施開放空間配置不良影響居住品 
    質。 
  (三) 無電梯及停車空間 
    現有建築物均無電梯及適當停車空間造成社區年長者的行 
    動障礙及停車問題。 
  (四)現有老舊建築不符消防救災之要求，危及社區公共安全 
      及消防救災。 
  (五)現有建築物耐震性不符現行法令要求。 



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 

 
一、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
  本案劃定更新單元符合「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」第12 條第 
  一項第四款「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，確無法合併更新 
  ，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，其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， 
  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。但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，經敘明 
  理由，提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」之規定 。 
 

二、更新更新單元環境評估標準 
 本更新單元符合「臺北市未經劃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 
 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表」 
 
  第肆項「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及評估標準」 
 
   第二條「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、建築物排列 
         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，足以妨害公共通行或公共安全。 
 

 



評估指標說明如下： 
 
指標(三)：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以上：土磚造、木 
          造、磚造及石造建築物、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、三十年 
          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、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。 
         本更新單元內計有三棟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，屋齡超過40年，符合本 
         項指標規定。 
 
指標(八)：更新單元內四層以上之合法建築物棟數佔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棟數達 
          三分之一以上，且該四層以上合法建築物半數以上無設置電梯設備 
          及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者。 
          本更新單元內計有三棟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，均未設置電梯及停車 
          位，符合本項指標。 
 
指標(九)：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，不符內政部七十八年五月五日台 
          內營字第六九一七○一號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比例達 
          二分之一以上。 
          本更新單元內計有三棟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，均為民國53建築完  
          成，不符耐震建築物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，符合本項指標規 
          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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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作業流程： 



規畫構想圖： 



99/7/28申請書回文 99/9/6申請書 



99/9 /23財產局回覆都更處本案國有地參與都市更新回文 



99/9 /24林務局回覆都更處參與都市更新回文 



99/9 /27警察專科學校回覆都更處參與都市更新回文 



99/11 /24都更處回文通知本案通過指標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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